附件：

张掖市2014年循环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分解表

	类别
	目标
	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
	责任部门（单位）
	协作部门

（单位）

	一、五大载体打造

	（一）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循环经济基地建设
	按照省上要求，完成基地建设规划目标任务的80%以上。
	建设45万亩马铃薯种植基地和5万亩马铃薯原良种繁育基地；建设20万亩商品玉米种植基地，将制种玉米种植基地控制在80万亩以内；建设20万亩啤酒大麦和3万亩啤酒花种植基地；建设5万亩中药材基地；建设包括加工番茄、设施蔬菜、瓜果蔬菜基地85万亩；建设以葡萄、红枣、优质梨、枸杞等为主的林果基地4万亩。
	市农业局       市林业局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建设牧草基地60万亩；建设以110万头肉牛、490万只肉羊、70万只细毛羊、10万只绒山羊、180万只瘦肉猪和1200万只蛋肉鸡为主的肉类繁育基地。
	市畜牧兽医局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以种养殖基地为依托，以农畜产品加工为载体，积极实施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大幅提高农副产品加工过程中各种废弃物的有效利用，农副产品加工业加工转化能力提高到5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废弃物排放量明显下降。
	市工信委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二）园区循环化改造
	打造两个千亿产值园区，推进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民乐生态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循环化改造。
	推进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的申报落地并启动建设；加快企业出城入园步伐。在招商引资上有新突破，其他4个县都要为两个园区招引1个项目。
	甘州区政府       民乐县政府  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山丹、临泽、高台和肃南4县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委

	
	六个工业园区（集中加工区）进一步完善各自的循环化实施方案，不断推进循环化发展。
	认真按照循环化改造项目方案，重点实施好关键补链项目、延链项目、配套项目、原材料精深加工项目、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项目。
	六县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信委

	类别
	目标
	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
	责任部门（单位）
	协作部门

（单位）

	（三）产业链构建
	完善已基本构建形成的农产品和草畜产品精深加工及资源综合利用循环产业链，着力打造钨钼开采及精深加工等其余6条循环产业链。
	进一步完善已基本构建形成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及资源综合利用循环产业链、草畜产品精深加工及资源综合利用循环产业链。
	市畜牧局、市农业局、市工信委
	有关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着力打造钨钼开采及精深加工循环产业链、新型建材循环产业链、冶金循环产业链和凹凸棒粘土开采及精深加工循环产业链。
	市工信委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加快构建清洁能源产业链、煤炭清洁生产产业链。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委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四）示范企业
	争取2户企业通过省级循环经济试点企业认定。
	推行清洁生产，培育认定工业、农业、服务业和社会领域循环经济示范企业。
	市工信委
	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局、市商务局

	（五）项目建设
	实施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好的循环经济项目。
	围绕延伸产业链，实施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委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二、农业

	（六）节约型农业
	全年推广高效节水技术160万亩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4。绿色防控面积达25万亩，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10%-15%。
	深入推广节水、节药、节肥、节地、节能等节约型农业技术。
	市农业局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加快建设国家级高效节水灌溉、小型农田水务重点县、规模化节水示范县等项目。
	市水务局
	

	（七）农业种植、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
	大力推广农作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燃料化等综合利用技术。
	市农业局、市畜牧兽医局
	

	
	尾菜处理利用率达到78%。
	大力推广尾菜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技术，加大尾菜处理利用力度。
	市农业局
	

	
	废旧地膜综合利用率达到75%。
	进一步加强全市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严格落实《张掖市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创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示范工程。
	
	

	
	
	组织实施好国家批复的地膜回收利用农业清洁生产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林业“三剩物”综合利用率在2013年基础上提高5%。
	加快推动林业“三剩物”等回收利用。
	市林业局
	

	
	规模畜禽养殖废弃物利用率达到86%。
	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废弃物生产沼气用于发电、农户集中供气及沼渣、沼液综合利用工程。
	市农业局
	

	
	
	大力开展规模化畜禽养殖清洁生产，推进规模化养殖小区固体废物和污水贮存处理设施配套建设。创建1项养殖废弃物集中处理示范工程。
	市环保局
	

	类别
	目标
	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
	责任部门（单位）
	协作部门

（单位）

	（八）农业和农村节能
	完成年度节能目标任务。
	加大老旧农业机械淘汰力度，推广使用节能型农业机械。
	市农业局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创建1项太阳能和沼气互补利用示范。
	市农业局
	

	（九）农村环境整治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实施43项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工程。
	市环保局
	

	
	
	创建6个市级生态村。
	
	

	（十）推进“张掖农业循环模式”
	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张掖农业发展模式。
	进一步探索建立符合我市资源禀赋，体现农业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特点，能够促进种养结合的新的农业典型模式，丰富和充实全省七大特色模式之一的“张掖农业循环模式”，使“张掖农业模式”真正成为体现张掖循环水平和特色的循环经济招牌。
	市农业局、市畜牧兽医局
	各县区政府、市工信委

	三、工业

	（十一）工业节能减排
	完成省上国家下达年度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组织5户以上重点用能企业开展能效对标活动。
	市工信委
	各县区政府

	
	
	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5家。
	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区政府

	（十二）“三废”资源综合利用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73%、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达到178万吨。
	以煤炭、电力、化工、采选、建材和农副产品加工等为重点，加强煤矸石、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工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过程中“三废”资源综合利用。
	市环保局
	有关企业

	
	工业废水排放量低于2200万立方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68%，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达到66立方米/万元。
	加大节水项目改造实施力度，开展重点耗水企业水平衡测试试点，加强废水综合利用，大力实施中水回用工程。
	市工信委
	

	（十三）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采选回收率提高3-5%，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提高到40％。
	提高矿产资源采选回收率，加强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和尾矿的综合开发与利用，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完善采、选、冶工艺。推进煤层气、矿井水、废石综合利用。
	市国土资源局
	市科技局、市工信委

	（十四）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领域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例达到87.6%。
	加大对风能、光能、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
	市发展改革委
	

	类别
	目标
	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
	责任部门（单位）
	协作部门

（单位）

	四、服务业

	（十五）旅游业
	构建循环型旅游服务业体系。
	加强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在景区建设过程中采用节能环保产品，配套建设污水再生利用、雨水收集、垃圾无害化处理系统，使用节能环保交通工具，开发绿色旅游产品，推进旅游景区建设和管理绿色化；大力倡导低碳旅游出行方式，减少一次性用品，引导低碳旅游和绿色消费。创建3家绿色旅游示范基地，3家绿色旅游饭店。
	市旅游局
	各县区政府

	（十六）通信服务业
	推动绿色通信服务业建设。
	选择甘肃移动张掖分公司为试点，推进绿色基站建设；加快老旧设备退网，推动广泛应用节能技术，加大节能改造力度，推进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推动通信运营商回收基站中的废旧铅酸电池，建立废旧手机、电池、充电器等通信产品的回收体系。
	市工信委
	市商务局、市环保局

	（十七）零售批发业
	推进零售批发业清洁化。
	开展清洁生产，对废弃包装物、废弃食品、垃圾实行分类回收，推进废弃物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在商贸流通企业开设绿色产品销售专区、专柜。加大商场、宾馆、饭店、超市等节能工作。选取3家宾馆饭店开展绿色服务试点，减少一次用品的使用，在住宿价格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扣减。
	市商务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十八）物流业
	推进绿色物流业。
	促进多种运输方式合理分工运行；强化产地物流功能，实行“减量化”运输；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共配送体系，鼓励统一配送和共同配送。
	
	

	五、社会层面

	（十九）节水型社会
	万元GDP取水量达到600立方米/万元，水资源产出率达到16.7元/立方米。
	强化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提高水资源有偿使用标准。实施水务设施节水改造工程。
	市水务局、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区政府、
各有关部门

	（二十）再生资源回收
	废钢铁回收利用率达到71.8%、废有色金属回收利用率达到81.2%、废纸回收利用率达到70%、废塑料回收利用率达到68%、废橡胶回收利用率达到80.4%。
	合理布局回收网点、加快构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立稳定专业的回收队伍，加快完善以标准化回收站点、分拣加工中心、集散市场为重点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标准化回收站点达到20个以上，回收网点数超过240家，分拣加工中心达到2个以上，集散市场超过3个，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废橡胶等主要废旧商品年回收量达到6.5万吨以上。
	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各县区政府

	
	
	争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示范城市。
	
	

	类别
	目标
	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
	责任部门（单位）
	协作部门

（单位）

	（二十一）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实施1个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项目。
	市建设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

	（二十二）绿色建筑
	落实《张掖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全市范围全面执行100%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新建建筑施工阶段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比例达到97%以上。
	政府投资的公共机构建筑、公益性建筑，单体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要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市建设局、市发展改革委
	各有关部门

	（二十三）餐厨垃圾处理
	大力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范围。
	积极创建餐厨废弃物资源综合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
	市发展改革委、市建设局、市财政局
	有关县区政府

	（二十四）交通运输领域
	构建绿色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等环节，大力开展交通运输节能，实施公交优先战略。
	市交通运输局
	　

	
	
	严格在用机动车污染控制管理，严格实施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加大黄标车淘汰力度。
	市环保局、市公安局
	　

	（二十五）绿色消费
	在全社会广泛推行绿色消费。
	推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文明、节约、绿色、低碳、循环的消费理念，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节能环保产品。
	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加大公共领域节能力度，创建1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创建3所市级绿色社区，6所市级绿色学校。
	市环保局
	

	类别
	目标
	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
	责任部门（单位）
	协作部门

（单位）

	六、保障体系

	（二十六）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支持
	提出落实方案不少于3项 ，争取国家从重大产业布局、省级循环经济专项、园区循环化改造等方面专项支持政策取得突破。
	及时总结和推广我市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认真研究国家及省上当前有关循环经济政策，谋划、争取、实施好一批循环经济重大项目，争取国家从重大产业布局、省上从省级循环经济专项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借助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平台，积极向上对口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我市循环经济项目。
	各有关部门
	　

	
	
	创建1个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县（区）。推进国家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申报和创建，推进1个餐厨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申报和创建，争取我市再生资源利用回收体系建设纳入全省体系建设规划中。
	甘州区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住建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商务局
	各县政府、各有关部门

	（二十七）组织领导和监督考核
	每月5日前报送信息，报送率达到100%。
	切实抓好各项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并督促具体业务人员按时向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月度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料。
	各县区政府、各部门、各园区和各企业相关责任人
	　

	
	对县区政府和市直部门进行督查和考核。
	对各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有关专家开展实地调研。对目标任务完成较好单位给予表彰；对于完成较差的单位，在全市进行通报批评。
	市政府督查室、市委宣传部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对县区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考核。
	市政府办公室
	市发展循环经济推进领导小组、市政府督查室

	（二十八）资金投入
	以市级专项资金为引导，组织实施循环经济项目。
	设立市级发展循环经济专项资金，集中资金力量支持建设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好的标志性示范工程和重大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工信委
	各有关部门

	
	6县区全部设立循环经济专项资金。
	各县区政府设立循环经济专项资金，引导支持循环经济项目建设。
	各县区政府
	　

	
	5个项目成功引入民营资本并实施。
	积极引导民营资本，鼓励采用混合制企业模式，参与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以市场手段解决资金投入不足问题。
	各县区政府
	　

	
	实施合同能源项目不少于1项。
	大力推进合同能源管理。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类别
	目标
	工作任务和具体措施
	责任部门（单位）
	协作部门

（单位）

	（二十九）基础工作
	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统计体系。
	进一步完善指标统计报送体系，做好循环经济数据统计。
	市统计局
	市发展改革委

	
	7月前分解下达。
	分解下达2014年度县区目标任务。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统计局

	
	3月31日前启动。
	开展节能环保产业统计和调查工作，编制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市发展改革委、市环保局、市统计局
	各有关部门、各县区政府

	（三十）政策保障
	根据省上制定的实施方案，出台我市的具体实施意见。
	根据省上制定减征实现废水“零排放”企业和园区污水处理费的价格政策，提出实施意见。
	市物价局
	　

	
	
	根据省上制定的鼓励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市财政局
	　

	
	
	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监管。
	市发展改革委
	　

	
	全面执行国家政策。
	落实电力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对超过产品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
	市物价局
	市供电公司

	
	
	严格落实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除尘电价政策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推行居民用水用气阶梯价格。
	
	

	
	全面落实。
	对于废旧农膜、尾菜、残次果、废旧电子产品、废旧通信产品等再生资源，严格按照现行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力度。
	市地税局、市国税局
	　

	（三十一）科技支撑
	科技支撑循环经济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循环经济重点技术的研究和攻关，以引进、消化、创新为主，集中解决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相关设备和新工艺流程等方面的难题。
	市科技局
	各县区政府、
各有关部门

	（三十二）宣传教育
	市级媒体宣传不少于5期。
	积极利用市内新闻媒体，重点做好对典型示范工程及其实施效果的宣传报道。
	市委宣传部
	各县区政府、
各有关部门

	
	组织活动不少于3项。
	举办世界水日、世界环境日、国家低碳日、节能宣传周、循环经济知识竞赛等活动，加大宣传力度。
	市水务局、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区政府、
各有关部门


